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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本部 96年 8月 3日台高（四）字第 0960119262號函公布 

本部 97年 6月 16日台高（四）字第 0970101999號函修正 

為進一步協助弱勢學生順利就學，讓家庭年所得約在後 40％
的大專校院學生均能獲得政府或學校的就學補助，本部於現有的經

費基礎上調整分配，將原來對私校的獎補助經費提撥部分額度改為

直接補助學生學雜費用，並配合以往各校辦理公私立大專校院共同

助學措施的經費，訂立本計畫。實施措施包含助學金、生活學習獎

助金、緊急紓困金、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宿等四項，其整體規劃內

容如下： 
 

措施 內容 

助學金 
補助級距分為 5 級，補助金額為 5,000〜35,000

元，減輕其籌措學費負擔。 

生活學習 

獎助金 

由學校安排弱勢學生生活服務學習，並給予獎助

金，每月核發額度建議以提供學生每月生活費所

需為原則。 

緊急紓困金 
對於新貧、近貧或家庭發生急難之學生，由學校

依學生困難實際狀況給予補助。 

大專

校院

弱勢

學生

助學

計畫 

免費住宿 提供低收入戶學生校內宿舍免費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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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助學金： 
（一）補助金額：                                   （單位：元） 

申請資格－家庭年所得 

級距 學校類別 

政府及學校每年補助金額 

公立學校 16,500 
第一級 30萬以下 

私立學校 35,000 

公立學校 12,500 
第二級 超過 30萬〜40萬以下 

私立學校 27,000 

公立學校 10,000 
第三級 超過 40萬〜50萬以下 

私立學校 22,000 

公立學校 7,500 
第四級 超過 50萬〜60萬以下 

私立學校 17,000 

公立學校 5,000 
第五級 超過 60萬〜70萬以下 

私立學校 12,000 

（二）申請資格及補助範圍 
1. 申請對象：就讀國內大專校院具有學籍（不含空中大學、研
究所在職專班），於修業年限內之學生，且無下列情事之一： 

(1) 家庭年所得超過新臺幣 70萬元。 
(2) 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利息所得合計超過新臺幣 2萬元。 
(3) 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超過新臺幣 650
萬元。但下列土地或房屋之價值，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認定者得扣除： 
A. 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民保留地；其認定準用未產生經
濟效益原住民保留地認定標準辦理。 

B. 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及具公用地役關係之
既成道路。 

C. 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市土地之國土保安用地、生態保
護用地、古蹟保存用地及墳墓用地。 

D. 祭祀公業解散後派下員由分割所得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土
地。 

(4)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未達 60分以上，操行成績未達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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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上。 
2. 前開家庭經濟條件之應計列人口： 
(1) 學生本人、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學生已婚者，加計其
配偶。 

(2) 若學生有特殊困難者，如父母離異、父或母失聯、家暴困
境或服刑等情事者，學校得自行考量酌予放寬家庭經濟條

件計列範圍。  
3. 家庭中具國民中小學或幼稚園教師、軍人身分者，應檢附就
職學校或機關開立之薪資所得證明，以供查驗。未提供者，

本項補助不予核發；已核發者，將予追繳。 
4. 本項補助範圍包含學費、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學雜
費基數，但不包含延長修業年限、重修、補修、輔系、雙主

修及教育學程學分費等就學費用。 
5.  學生轉學、休學、退學、遭開除學籍之助學金之核發方式： 
(1) 學生未完成上學期學業（如休學、退學或遭開除學籍）者，
不予核發；學生未完成下學期學業（如休學、退學或遭開

除學籍）者，已核發之助學金不予追繳，但復學或再行入

學時，該學年度已核發的助學金，不再重複核給。 
(2) 學生完成上學期學業後轉入新學校就學者，由轉入學校核
發。 

(3) 學生完成上學期學業後下學期不再就學者，核發 1/2 補助
金額。 

6. 該學年度實際繳納的學費、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學
雜費基數如低於本計畫補助標準，僅得補助實際繳納數額。 

7. 同一教育階段所就讀之相當年級已領有助學金者，不得重複
申領。 

8. 已申請本部各類學雜費減免，及政府其他助學措施（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失

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勞工子女發展技藝能助學金、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清寒榮民子女獎助學金、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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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補助等）者，不得再申請本計畫的助學金。 
（三）辦理方式 

1. 每年 10月 25日前，由學生檢附戶籍謄本向學校受理單位申
請家庭所得查核。 

2. 學校人員查核確認申領學生家庭所得計列範圍後，於每年
10月 15日、10月 20日及 10月 30日進入本部平台登錄
資料。（遇假日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 

3. 每年 11月 20日前，本部將財政部財稅中心查核及各部會勾
稽比對結果通知各校，請學校將查核結果一併通知學生，學

生如對於財政部財稅中心所查核之結果有疑義，應依限於

12月 5日前檢附佐證資料修正。 
4. 學校得視查核結果，要求符合申領助學金之學生參與生活服
務學習。有關生活服務學習時數及方式由學校規劃，並得視

學習情形作為下學期核發助學金之參考。 
5. 次年 2月底前，本部預撥本計畫補助經費，並由學校依查核
結果，印發下學期註冊繳費單。    

6. 次年 3月底前學校列印清冊向本部核銷補助經費。 
 
二、生活學習獎助金 
（一）申請資格：符合助學金所定家庭經濟及成績條件之學生，可

依個人意願，在申請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或辦理學雜費

減免的同時，主動向學校提出申請。 
（二）辦理方式： 

1. 以各校既有的工讀制度為基礎，轉型為生活服務學習，同時
給予獎助金，由學校安排生活服務學習，培養其獨立自主精

神，厚植弱勢學生畢業後就業能力。 
2. 學校得視預算規劃獎助名額，就家庭年收入較低及學生家庭
現況困難者優先核給。 

3. 學校於每年 10月 25日前前受理學生申請，受理前應公布獎
助名額並周知學生及早申請。領取生活獎助金之學生，應由

學校視學生修課情形安排生活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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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獎助金額度：由學校視學生參與生活服務學習情形而定，建

議以提供學生每月生活費所需為原則。 
 
三、緊急紓困金 
其申請資格及辦理方式由各校自行訂定。 

 
四、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宿 
（一）申請資格：符合助學金所定成績條件之低收入戶學生得向學

校提出申請。 
（二）辦理方式：由各校自行訂定，另學校得要求免費住宿學生參

與生活服務學習。有關生活服務學習時數及方式由學校規

劃，並得視學習情形作為下學期是否提供免費住宿之參考。 
 
五、經費分擔 

   （一）助學金： 
      1. 公立學校自行於預算內編列。 
      2. 私立學校比照共同助學措施，第一、二級申請對象（家庭年

收入在 40 萬元以下），由學校支付每人 1 萬 4,000 元；第
三、四級申請對象（超過 40萬元至 60萬元以下），由學校
支付每人 1萬元，不足之差額及第五級申請對象（超過 60
萬元至 70萬元以下）所需經費，由本部補助。 

   （二）生活學習獎助金：由學校自籌經費支應，另依學校獎助人數
及核撥金額由本部工讀助學金酌以補助。 

   （三）緊急紓困金：由學校自籌經費支應。 
   （四）免費住宿：由學校自籌經費支應。 
   （五）各校辦理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執行成效，將列入未

來學雜費調整、相關評鑑、國立大學績效型補助及私立大學

獎補助經費分配之重要參考依據。 


